
  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函) 

 

受文者：全體會員旅行社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01 月 015 日 

發文字號：高市旅行(115)佑字第 011 號 

主旨:交通部觀光署旅遊服務中心高雄及臺南服務處提供觀光旅遊相關推廣、講習及   

      會議優質空間，歡迎多加利用，敬請查照。 

說明： 

1. 依據交通部觀光署 115 年 1 月 9 日觀高字第 1150500001 號函辦理。 

2. 為協助觀光推廣、教育訓練及促進產官學跨域交流，提供旨揭交通便利、環

境舒適且收費優惠之空間並備有旅遊諮詢及視聽圖書館等服務，歡迎洽借使

用。 

3. 為利空間資源共享及使用安排，請預約完成商借程序，高雄服務處請洽李學

雍小姐(電話：07-281-1513，地址：80147 高雄市前金區中正四路 235 號 5 樓

-1)；臺南服務處請洽沈素萍小姐(電話：06-226-5681，地址：70044 臺南市

中西區民權路一段 243 號 10F)。 

4. 旨揭場地使用收費一覽表、用館須知及相關介紹詳如：高雄服務處：

https://admin.taiwan.net.tw/Organize/Articles?a=198；臺南服務處：

https://admin.taiwan.net.tw/Organize/Articles?a=197。 

 

理事長 

公會地址：(801)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 號 5樓 

電    話：(07)241-3881 

 


